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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教育部特殊教育中央輔導團學前及國中小身障類中央分

團暨臺北市合作辦理課程調整專業知能研習計畫 

「從課程調整建立國教輔導團與特教輔導團之間的跨領域合作」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 18 條 

二、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第 17 條。 

三、114 學年度教育部特殊教育中央輔導團學前及國中小身障類中央分團工作計

畫。 

貳、目的 

一、加強國教輔導團與特教輔導團之間的溝通與協作能力，以提升對特殊需求學

生的支持與輔導效果。 

二、增進教師共同備課之能力，凝聚共識，落實新課綱之精神。 

三、透過有效的專業對話，促進普師與特師之專業合作，共同設計特殊需求學生

領域之課程。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三、協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前及國小身障類中央分團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特殊教育地方輔導團國中特殊教育分團 

五、聯繫方式：誠正國中 陳宜君老師(02-27828094 分機 1451) 

肆、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14 年 11 月 11 日及 11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13 時 30 分至下

午 16 時 30 分。 

    二、地點：中山國中及長安國中。 

伍、參加對象 

    一、臺北市國教輔導團輔導員。 

    二、臺北市特殊教育地方輔導團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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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錄取人數：40 名 

陸、課程內容 

活      動      一：11 月 11 日(二)，中山國中蘭亭教室                

時間 課程名稱及內容 講師 

13:45~14:00 報到 

14:00-15:00 
從合理調整理念談特殊需求學

生普通班課程調整實務 

講師： 

蔡明蒼退休校長 

15:00-16:00 社會科實例分享 
講師： 

童玉娟老師(南門國中) 

16:00-16:30 綜合座談 國中社會分團/特教分團 

活      動      二：11 月 18 日(二)，長安國中二樓會議室               

時間 課程名稱及內容 講師 

13:15~13:30 報到 

13:30-14:30 
從合理調整理念談特殊需求學

生普通班課程調整實務 

講師： 

蔡明蒼退休校長 

14:30-15:30 國文科實例分享 
講師： 

呂金霙老師(大直高中) 

15:30-16:00 綜合座談 國中國文分團/特教分團 

柒、報名方式 

一、即日起至各場次研習前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報名，網址：

https://insc.tp.edu.tw/。 

二、聯絡人及電話：陳宜君，聯絡電話：2782-8094#1451。 

捌、注意事項 

一、全程參與者由承辦單位核發 3小時研習時數。 

二、參與人員請各所屬機關（學校）依規定給予公差（或公假）登記暨課務

排代。 

玖、活動經費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學前及國中小身障類

中央分團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